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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高等学校实验室

安全隐患弱项排查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 （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

局，有关部门 （单位）教育司 （局），部属各高等学校、部省合

建各高等学校：

为加强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保障广大师生人身安全和

校园稳定，切实做好实验室安全事故防范工作，现就开展高校实

验室安全隐患弱项排查工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和校园安全的决策部

署，深刻认识抓好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不断强化安全

红线意识，严格落实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

责”和 “三管三必须”要求，落实部门监管责任和高校安全主体

责任，要坚持问题导向，开展全覆盖、起底式隐患排查，发现问

题立即整改，确保防控措施落实见效，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切实

保障实验室安全稳定运行。



二、重点任务

各高校要对照 《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等文件要求，快

速全面开展自查自纠与隐患治理，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确保排

查无死角、整改全闭环。

（一）排查制度体系，压实安全责任。排查实验室安全管理

制度体系是否健全、有效，确保全面覆盖责任体系、安全检查、

分级分类、教育培训、安全准入、风险评估、危险源管理、应急

演练及条件保障等关键环节，并能形成闭环管理。要将 “学校 -

二级单位 -实验室”三级安全责任体系落实到位，防止安全责任

逐级弱化，落实安全责任 “最后一公里”，重点排查实验室层级

的安全管理职责是否清晰。多个单位共建共管的实验室，排查是

否明确牵头管理主体，厘清责任边界，落实各方责任。

（二）排查危险源管控，严格风险评估与准入。全面排查危

险化学品、气瓶、特种设备、生物制剂、辐射源等重要危险源的

采购、储存、使用、处置等各环节风险，实现全生命周期精准管

理。核查实验室安全危险源辨识及分级分类划定是否科学准确，

重点核查一级、二级实验室是否准确分级。排查涉及重要危险源

的实验活动是否进行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估，并制定现场处置方

案。排查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落实情况，未经系统安全教育并通

过考核的人员不得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排查涉及病原微生物的

实验活动与实验室是否依法依规完成生物安全备案。

（三）排查 “一校多区”等特殊管理情形，高度警惕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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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风险。针对 “一校多区、一院多址”等情况，重点排查跨校

区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是否统一健全，校区间的管理职责、应急

响应能否有效衔接与覆盖，坚决防止出现管理盲区。对人工智能

设备、无人值守自动化系统、高能量密度电池等新工艺、新设

备、新技术、新范式等带来的非传统风险，排查是否及时开展风

险辨识，并结合自身实际建立专项安全管理规范与操作指南，确

保各类风险始终处于受控状态。

（四）强化整体安全，做好关键节点防控。各校要结合 2025

年自查自纠情况，参考 《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高等学校

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 （试行）》《教育系统重大事故隐患

判定指南》等文件要求，全面做好实验室安全工作。要狠抓春节

寒假期间及前后关键节点，认真排查假期实验室运行报备情况、

人员准入情况、管制化学品等危险源的存放管理情况，加强假期

开放实验室的审批与巡查。要做到系统排查与重点防控相结合，

筑牢实验室安全防线。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各高校主管部门

要做好工作部署，组织所属高校开展有关工作，各高校要落实主

体责任，细化任务分工，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要将安全责任

层层压实，对于排查出的安全隐患，要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要

求和整改时限，逐条核对自查自纠报告整改落实情况，不整改到

位坚决不销账，确保所有隐患动态清零、见底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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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安全意识，深化安全教育培训。各高校要将安全

宣传培训教育贯穿于教学科研全过程，着力培育深厚的校园安全

文化。通过常态化、多元化、全覆盖的教育培训，持续提升全体

师生的安全风险辨识能力、安全操作规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自救互

救技能，使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筑牢安全工作的思想根基。

（三）建立长效机制，提高安全风险防控能力。各高校要强

化制度建设和落实，压实安全责任，切实加大资源投入与条件保

障，配齐配强具备专业能力的实验室安全管理队伍。要补齐短板

弱项，推进实验室安防设施与信息化建设，提升对 “一校多区、

一院多址”、新兴交叉领域等特殊情况的风险防控能力，构建系

统、科学、有效的安全管理体系，稳步提升实验室安全风险防控

与综合治理水平。

（四）按时总结报送，确保排查整改闭环。各高校形成本校

实验室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报告，并于 2026 年 2 月 10 日前报送高

校主管部门。中央部门所属高校主管部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

形成本部门、本地区高校实验室安全隐患排查整改情况总结报

告，并于 2026 年 2 月 13 日前报送至教育部。同时，将正式盖章

公文扫描版和电子版同步发送至指定邮箱。

联系人及电话：

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 史老师 010-66096519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曲老师 010-66096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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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发展中心 孔老师 010-62515300

材料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35 号 804 室教育

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发展中心

邮 编：100080

邮 箱：educma@cutech.edu.cn

附件：高校实验室安全隐患排查总结报告 （模板）

教育部办公厅

2026 年 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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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依申请公开）

部内发送：有关部领导，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2026 年 1 月 27 日印发


